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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责成有关部门和地方彻查涉案疫苗的流向和使用情况，依法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完善监管制度，落实疫苗生产、流通、接种
等各环节监管责任，堵塞漏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有关部
门和地方密切配合，立即开展了案件查办和处置工作。

随着案件调查的不断深入，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为进一
步督促查清案件，严惩不法分子，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完善疫苗生产、流
通、接种全过程监管制度，国务院批准组织山东济南非法经营疫
苗系列案件部门联合调查组。即日全面开展案件调查、处理工
作，并提出完善疫苗监管工作意见。部门联合调查组由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局长毕井泉任组长，卫生计生委、公安部、监察部、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负责同志任副组长，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调查组下设专家委员会。

国务院同时成立工作督查组，对调查工作进行全程督查指
导。督查组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同志任组长，在国务院的
领导下开展工作，调查及督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华社 王茜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时明确提出，“用
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引发社会
普遍赞誉和广泛共鸣。那么解决执行难的底气从
哪里来？有何突出成效？总体目标是什么？记者
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执行局局长
刘贵祥。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两到三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底
气从哪里来？

刘贵祥：近年来特别是2013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在党委
领导、人大监督和社会各界支持下，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找到了破解执行难

的根本路径，以执行工作信息化建设为抓手，全面强化各项执

行工作，在解决执行难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对两到三
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我们有底气和信心！

记者：近年来全国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哪些突出成效？
刘贵祥：一是执行信息化建设突飞猛进，实现了执行模式

质的飞跃。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2月正式开通网络执行查控
体系，目前已与多个部门完成了网络查控对接，实现对被执行
人的银行存款、车辆、船舶、证券，以及身份证、出入境证照、工
商登记、人民币结算账户等11类17项信息的查询。

二是强力惩戒失信被执行人，有力促进了社会诚信体系建
设。截至2016年3月23日，累计公布失信被执行人352.6万例，
限制 397.5 万人次购买飞机票，86.7 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
铁、其他动车组一等座以上车票，5.9万例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
行了义务。

三是不断强化规范化管理，将执行权关进制度之笼。最高
人民法院密集出台了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进一步规
范执行行为、解决执行难提供充分有力的规范依据；全国法院
不断拓宽监督渠道，确保廉洁司法。

四是适时开展专项行动，集中解决了执行实践中的突出问

题。每年定期开展涉民生类案件专项集中执行行动，并建立常
态化、随时性、优先性工作机制。开展涉党政机关执行积案专
项清理行动。联合公安、检察机关开展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
有效遏制了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暴力抗法等不良现象。

五是坚持改革创新，不断完善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地
法院在探索完善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委托审计调查、发放
律师调查令、悬赏举报、推行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等制度措施，积
极创新财产发现机制。此外，各级法院还大力推进执行队伍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执行作风明显改善，队伍面貌焕然
一新。

记者：什么叫执行难，能否作个概括界定？最高人民法院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刘贵祥：执行难应是指有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全
部执行的情况，主要表现为被执行人抗拒或规避执行、转移或
隐匿财产、逃废债务；法院执行手段匮乏、执行措施不力或出现
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以及有关人员或部门干预执行等情形。

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总体目标，就是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
使被执行人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等不良现象得到基本遏制，人
民法院消极执行、拖延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和外界干预执
行的现象基本消除，通过严格的认定标准和令人信服的甄别手
段将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剔除出执行难的范畴，确保有财产可
供执行案件全部或绝大部分得到及时依法执行，全社会理解执
行、尊重执行、协助执行的广泛共识基本形成。

记者：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刘贵祥：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的评价标准问题，我们准备

引入第三方共同研究制定这方面的评价体系，在目标期限届满
前，由第三方按照既定的评价体系进行效果评估，并与最高人
民法院共同向社会发布评估结果，确保评价标准和评估过程的
客观公正性。

记者：既然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期限都已经明确，最高
人民法院下一步有哪些具体措施？

刘贵祥：一是实现执行模式的重大变革。要建成覆盖全国
地域和基本财产形式的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全国四级法院互联
互通，所有执行办案人员均能利用系统快速查找、控制所承办
案件的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确保与国家发改委等43家单位达
成的联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合作协议落地生根。

二是实现执行体制的重大变革。强化审判权对执行权的
制约和监督，发挥执行机构上下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功能。

三是实现执行管理的重大变革。要全面完善和运行全新
的全国法院执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统，强化节点管控，及时
生成、公开相关节点信息，形成执行法院、上级法院、当事人对
执行案件多位一体的监督功能，有效解决消极执行、拖延执行、
选择执行等执行失范问题。

四是实现执行机制的重大变革。要在人民法院内部深挖
潜力，理顺各种关系，建立和完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退出和
恢复执行程序机制、执行与破产有序衔接机制、立审执财产保
全协调配合机制、异地执行协作机制、繁简分流办案机制等，努
力提高执行工作效率。

五是实现财产变现的重大变革。要针对当前经济增速放
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树立互联网思维，加大被执行财
产的处置力度，推行网络司法评估管理，推广网络司法拍卖，祛
除权力寻租空间，实现执行当事人利益最大化。

六是实现规范体系的重大变革。要针对执行实践中执法
办案的困惑和难题，及时制定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
指导意见，形成比较完善的执行工作司法解释规范体系，推动
强制执行单独立法进程。

七是实现监督方式的重大变革。要健全和强化执行监督
体系，从内到外、从上至下全方位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制约，
确保执行权高效、廉洁、有序运行。

八是实现专项行动的重大变革。针对严重制约和影响执
行效率和效果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反消极执行、反规避
执行、反抗拒执行等整治行动，将行动要求转变为长期性、常态
化工作机制。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
5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67号国务院令，公
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16
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
备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运营，由中央
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人口老
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
调剂。

《条例》按照审慎稳健、公开透明的原则，规定了
基金管理运营的多项风险防控措施：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应当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比例在境内外市
场投资运营基金，合理配置经国务院批准的固定收
益类、股票类和未上市股权类等资产；要制定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办法；制定基金的资产配置计划、确定
重大投资项目，应当进行风险评估并集体讨论决定；
定期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基金管理运营情况；将
基金委托投资的，要从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投资管
理机构、专业托管机构中选任基金的投资管理人、托
管人，并对其进行考评。此外，《条例》还对投资管理
人审慎投资、托管人安全保管基金的法定职责及禁
止性行为作了明确规定。

《条例》明确，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
运营情况实施监督，发现存在问题的，依法处理；不
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国
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对投资管理
人投资、托管人保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情况实施监
督。审计署每年对基金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向社会
公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通过公开招标选聘会
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进行审计，并通过其官方网站、全国
范围内发行的报纸每年向社会公布基金的收支、管理和
投资运营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新华社鞠焕宗 摄

3月28日，一列
火车在北京居庸关
附近的山花中穿行。

在北京居庸关
长城附近，花朵遍山
绽放，春意盎然，一
列列火车穿行其间，
驶入春的怀抱。

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谈实现路径

国务院成立督查组
并批准组织联合调查组

全面调查处理山东疫苗系列案件

驶入春天驶入春天


